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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

、除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

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

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５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５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３２％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０３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５９０１

号

咨询联系人：张树祥、徐萍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５８９７４２６２＊２２１０

咨询传真：

０２１－５８９７９６０８

九、备查文件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７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广东省广州市西湖路

１２

号十一楼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七名，董事长荀振英先生、独立董事谢康先生因外出公干分别委托

副董事长吴纪元先生、独立董事王学琛先生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副董事长吴纪元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附件。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公司《分红管理制

度》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

议案》。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正案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一、将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８５

，

３５２

，

１４０

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４２

，

４２２

，

５６８

元。

二、将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８５

，

３５２

，

１４０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４２

，

４２２

，

５６８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三、将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经

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修改为：公司实施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二）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

支出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三）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

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四）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五）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另行

采取股票股利分配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六）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七） 公司进行股利分配时，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当年经营情况与可分配利润情况先制定分配

预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再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九）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由独立董事发表意

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公

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７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星期

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３０

（三） 会议地点：广州市西湖路

１２

号十一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四）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

（二）审议《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本议案为普通决议；

（三）审议《关于制定公司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本议案为普通决议。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四）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与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时至

１２

时，下午

３

时至

５

时）；

（六）登记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１２

号广百商务楼十一楼公司证券部。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邓华东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３３２２３４８－６２２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８３３３１３３４

邮 编：

５１００３０

（八）其他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制定公司

＜

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制定公司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请根据表决意见在相应表格中划

√

，如未作任何选择作为无效票处理。

股东名称（盖章

／

签名）：

委托人签名：

股东证件号码：

股东持有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电话通知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信恩先生召

集并主持。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传真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

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公司企业所得税按

２５％

的税率计算。鉴于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收

到

２０１１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批准文件，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因此按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是恰当的，能够提高

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同意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５

月

３１

日收到

２０１１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批准

文件，告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按

１５％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母公司企业所得税按

２５％

的税率计算。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按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进行调整，详见公司同

日公告的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６

）和《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现将调整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原因及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母公司企业所得税按

２５％

的税率计算。鉴于公司

５

月

３１

日

收到

２０１１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批准文件，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按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了调整。

因此，董事会同意按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对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所得税率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所得税率由

２５％

调整为

１５％

，企业所得税率降低

１０％

，对公司净利润以及权益类指标产生影响。

１

、对公司各期企业所得税费用及净利润等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所得税费用

－２６

，

９６６

，

６３２．７７

净利润

２６

，

９６６

，

６３２．７７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

，

９６６

，

６３２．７７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３１

，

２２８

，

７４６．７１

因所得税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所得税费用调整减少

２６

，

９６６

，

６３２．７７

元， 净利润相应调整增加

２６

，

９６６

，

６３２．７７

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相应调整增加

２６

，

９６６

，

６３２．７７

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调整增加

３１

，

２２８

，

７４６．７１

元。

２

、对公司资产、负债及股东权益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资产

－１４

，

７８６

，

２７５．０５

其中：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

，

７８６

，

２７５．０５

负债

－４１

，

８７４

，

８９２．８２

其中：应交税费

－４０

，

６５６

，

１４８．３５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

，

２１８

，

７４４．４７

股东权益

２７

，

０８８

，

６１７．７７

其中：未分配利润

２４

，

２６９

，

９６９．４９

盈余公积

２

，

６９６

，

６６３．２８

资本公积

１２１

，

９８５．００

因所得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减少

１４

，

７８６

，

２７５．０５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应交税费调整减

少

４０

，

６５６

，

１４８．３５

元，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１

，

２１８

，

７４４．４７

元，资本公积增加

１２１

，

９８５．００

元，未分配利润调整增

加

２４

，

２６９

，

９６９．４９

元，盈余公积调整增加

２

，

６９６

，

６６３．２８

元。

三、所得税率调整对主要财务报表数据与财务指标的影响对照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报表数据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合计

７

，

８４９

，

８２４

，

６１１．２７ ７

，

８３５

，

０３８

，

３３６．２２

其中：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３

，

０８１

，

５５０．５２ ２８

，

２９５

，

２７５．４７

负债合计

４

，

９８８

，

０３９

，

７３９．０１ ４

，

９４６

，

１６４

，

８４６．１９

其中：应交税费

－７０

，

５６４

，

０２５．３４ －１１１

，

２２０

，

１７３．６９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

，

９０８

，

９５４．５３ ６

，

６９０

，

２１０．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８２４

，

６７２

，

９７１．１２ ２

，

８５１

，

７６１

，

５８８．８９

其中：未分配利润

８０９

，

５４１

，

０８３．２１ ８３３

，

８１１

，

０５２．７０

盈余公积

１０７

，

９２１

，

７４９．９７ １１０

，

６１８

，

４１３．２５

资本公积

１

，

６６５

，

９８４

，

５６６．７２ １

，

６６６

，

１０６

，

５５１．７２

所得税费用

７７

，

８４０

，

４５５．６４ ５０

，

８７３

，

８２２．８７

净利润

２１２

，

２９５

，

２４２．４４ ２３９

，

２６１

，

８７５．２１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７

，

８９０

，

４０５．６３ ２４４

，

８５７

，

０３８．４０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２５３

，

３６４

，

４３３．９６ ２８４

，

５９３

，

１８０．６７

财务指标相应调整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相关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０７ １．２０

稀释每股收益

１．０７ １．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１．２４ １．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１．２４ １．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８３ １３．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８４ １４．３３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１２．４１ １２．５３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本次调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是恰当的，能够提高

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同意进行

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调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７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涛先生主持，以传真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因所得税税率变化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公司企业所得税按

２５％

的税率计算。鉴于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收

到

２０１１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批准文件，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因此按

１５％

的所得税税率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所得税税率变化对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调整，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2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47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5

日以电话及书面传真的方式

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

"

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

一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

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在重庆市开县注

册成立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名称拟定为

"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

万元，其中：公

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7,20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90%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

资人民币

80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

污泥焚烧发电；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维护相关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该公司的具体名称及经营

范围以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公司成立该控股子公司主要目的为以项目公司为主体在重庆

市开县开展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相关业务。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 公司将依据该控股

子公司设立进展及从事具体业务进展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汉水清漪水务有限公司与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由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汉水清漪水务有限公司与荆门夏家湾水务

有限公司在湖北省老河口市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名称拟定为

"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

，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200

万元，其中：襄阳汉水清漪水务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08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

资本的

90%

；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120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公司的

经营范围为：城市污水处理及其配套设施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等相关业务（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方可经营）。公司成立该子

公司主要目的为以项目公司为主体在老河口市开展城市污水处理的相关业务。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 公司将依据该控股

子公司设立进展及从事具体业务进展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董事会审议议案一、议案二的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

潮资讯网上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48

号）。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48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公告内容涉及两项对外投资事项：

1

、对外投资事项一：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湖北合加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在重庆市开县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

--

重庆绿能新能

源有限公司；

2

、对外投资事项二：关于襄阳汉水清漪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襄阳水务

"

，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与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荆门水务

"

，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拟在湖北省老河口市注册成

立控股子公司

--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二、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金额：

1

、对外投资事项一：公司与湖北合加分别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7,200

万元、人民币

800

万元出资设立重庆

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

10%

；

2

、对外投资事项二：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分别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080

万元、人民币

120

万元出资设立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

10%

。

3

、根据公司对上述两项对外投资的出资额，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9,200

万元，公司本次对

外投资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84%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2.43%

。

三、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均履行的程序：

1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的共同投资行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所进行的两项对外投资事项性质及金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重大

对外投资事项。

2

、本公告所述两项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新设立控股子公司从事具体业务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

务。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事项一：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拟在重庆市开县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

重庆绿

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司业务拓展的需要，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在重庆市开县共

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本次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

"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拟定

为人民币

8,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7,2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

800

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

（

2

）公司本次与湖北合加共同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目的：在重庆市开县以特许经营模

式从事生活垃圾集中处置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业务。

（

3

）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的第一项议案为

"

关于公司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

案

"

，公司

7

名董事均参与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并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项

议案。

2

、对外投资事项二：公司拟由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共同出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

--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拟由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共

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本次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

"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拟定

为人民币

1,200

万元，其中：襄阳水务出资人民币

1,08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荆门水务出资人民币

12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

（

2

）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同出资设立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的目的：为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开展城

市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及建设相关业务及事宜。

（

3

）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的第二项议案为

"

关于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汉水清漪水务有限公司与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老河口清

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公司

7

名董事均参与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并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公司对外投资事项一、事项二系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

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的共同投资行为，公司上述两项对外投资事项均不

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其他有权机构审批，上述两项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新公司的工商注册及设立相关事宜。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本次公司对外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共同投资事项，交

易对方湖北合加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企业名称：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38,600

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咸宁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注册号：

422300000002865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税务登记证号码：

421200670373252

公司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风电设备技术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经

营（不含进口可用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的回收）；机电设备及配套件的进出口分销（不含国

家限制和禁止的货物及技术）、制造、安装：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橡胶制品生产及销售。

湖北合加目前注册资本为

38,600

万元，公司持有

100%

的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湖北合加总资产为

49,660.80

万元，净资产为

38,915.96

万元，营业收入为

10,067.98

万元，净利润为

309.37

万元。

2

、本次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对外出资设立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

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事项，交易双方主要情况介绍如下：

（

1

）企业名称：襄阳汉水清漪水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襄阳市襄城区庞公路办事处观音阁

注册号：

420600000147585

法定代表人：刘晓林

税务登记证号码：

420602790564360

公司经营范围：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污水处理；水处理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襄阳水务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持有

97%

的股份，荆门水务持有

3%

的股份。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襄阳水务总资产为

11,748.10

万元，净资产为

5,170.14

万元，营业收入为

1,804.99

万元，净利润为

146.66

万元。

（

2

）企业名称：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荆门市白庙街办江山村

注册号：

420800000139766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税务登记证号码：

420801730880951

公司经营范围：市政污水处理项目投资、运营，城市垃圾及工业垃圾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利用相关

配套设施运营管理、投资。环保项目技术咨询，环保设备的销售。污水处理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荆门水务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持有

95%

的股份，湖北合加持有

5%

的股份。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荆门水务总资产为

13,170.21

万元，净资产为

9,831.38

万元，营业收入为

2,427.95

万元，净利润为

680.32

万元。

3

、本次进行的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共同投资行为，对外投资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三、对外投资主体（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对外投资事项一：

（

1

）出资方式：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出资设立

"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

时，双方均以自有资金出资。

（

2

）标的公司

"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

的基本情况：

①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污泥焚烧发电；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维护相

关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该公司的具体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经营范围涉及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取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经营期限以工商部门审批为准）。

②

出资双方各自的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

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7,2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

8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

2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同对外投资事项二：

（

1

）出资方式：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同出资设立

"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

时，双方均以自有资金

出资。

（

2

）标的公司

"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

的基本情况：

①

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及其配套设施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等相关业务（该公司的具体名称及

经营范围以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经营范围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取得批准后

方可经营，经营期限以工商部门审批为准）。

②

投资双方各自的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 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

万元，其

中：襄阳水务出资人民币

1,08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荆门水务出资人民币

12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对外投资事项一：

根据公司与湖北合加的相关共同对外投资约定， 双方共同在重庆市开县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能源有

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7,2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湖北合

加出资人民币

8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

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约定：合资双方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应当将各方所应承担的

货币出资足额存入设立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本协议签订后

90

日内双方应完成出资，并由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双方均需切实履行关于共同合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中作为各方股东所应尽

的责任及义务，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该控股子公司设立的相关工商登记及协议签署事宜。

2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同对外投资事项二：

根据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的相关共同投资约定， 双方共同在湖北省老河口市出资设立老河口清源水

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

万元，其中：襄阳水务出资人民币

1,08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

；荆门水务出资人民币

12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

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同约定：合资双方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应当将各方所应承

担的货币出资足额存入设立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本协议签订后

90

日内双方应完成首次出资，并由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双方需切实履行关于共同合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中作为各方股东

所应尽的责任及义务，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该控股子公司设立的相关工商登记及协议签署事宜。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与湖北合加、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同对外投资事项，系双方各自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共

同投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以实施公司环保业务建设、经营及业务拓展，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

致的原则。

六、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目的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2012

年

5

月

14

日，公司与重庆市开县人民政府（以下称

"

开县政府

"

）签署了《开县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

营协议》，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开县政府授予桑德环境特许经营权，在特许经营期内桑德环境独家拥有

开县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拥有、运营和维护的权利，独家处理开县境内的生活垃圾，收取

开县支付的生活垃圾处理补贴费，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不含建设期）（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重大合同签署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43]

）。公司成立该控股子

公司主要目的为在具体从事开县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相关事项。本项投资涉及的资金来源

为公司的自有资金，由于该项对外投资金额占公司资产比例较小，预计该项对外投资对公司

2012

年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以及后续业务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投资成立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的目的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

老河口市人民政府授权老河口市城乡建设局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在老河口市签署了《老河口市陈埠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确定公司为老河口市城市

污水处理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的承担人，并授予公司在老河口市成立的项目公司具体从事城市污水

处理相关特许经营许可业务。项目设计总规模

2.5

万吨

/

日，一期建设

1

万吨

/

日，工程概算约

3,900

万元，建设

期不超过

10

个月，预计项目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

，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为

25

年（含建设期）。公司成立该

控股子公司主要目的为开展老河口市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及建设相关业务及事宜， 该项对外投资符

合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方向及业务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由于该公司尚处于筹建期，尚未

开展具体业务经营，预计该项对外投资对公司

2012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视该

控股子公司设立以及后续业务经营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47

）；

2

、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出资设立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出资协议书》；

3

、襄阳水务与荆门水务共同出资设立老河口清源水务有限公司的《出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2-49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公司

于近期完成了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关事项的工商登记手续，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说明：

1

、

2012

年

1

月，公司实施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激励对象按《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的规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1,742,525

份股票期权进行了全部行权。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对该次行权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

[2012]

第

2-0001

号），根据《验资报告》结果，公司总股本由

413,356,

140

股增至

415,098,665

股（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2-08

号公告）。

2

、

201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的议案以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2-39

号公告）。公司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于

2012

年

5

月

9

日

实施完毕，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该次权益分派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

[2012]

第

2-0023

号），对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根据《验资报告》结果，公司总股本由

415,

098,665

股增至

498,118,398

股。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前述两项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备案事宜。

二、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情况说明：

2012

年

5

月

30

日，依据公司上述注册资本变化及公司章程修订的情况，同时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相关授权， 公司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备案的相关工商

登记事项，并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目前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已变更为

498,118,398

元

人民币，公司其他登记注册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A

基金

份额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

网站（

http://www.phfund.com.cn

）发布了《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A

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

业务的公告》（简称

"

《开放公告》

"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简

称

"

《折算公告》

"

），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phfund.com.cn

）发布了《鹏华丰泽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泽

B

份额（

150061

）的交易风险性提示公告》（简称

"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

）。

2012

年

6

月

7

日为丰泽

A

的第

1

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丰泽

A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

2012

年

6

月

7

日，丰泽

A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371479

元，据此计算的丰泽

A

的

折算比例为

1.02371479

，折算后，丰泽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

1

份

丰泽

A

相应增加至

1.02371479

份。折算前，丰泽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998,319,294.54

份，折算后，丰泽

A

的基

金份额总额为

2,045,708,788.49

份。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丰泽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尾的方式保留

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自

2012

年

6

月

7

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丰泽

A

份额的折算结果。

二、本次丰泽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根据《开放公告》的规定，所有经确认有效的丰泽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据此确认的丰泽

A

赎回总份额为

987,844,652.61

份。

丰泽

B

的份额数为

900,092,296.36

份。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年内，丰

泽

A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7/3

倍丰泽

B

的份额余额（即

2,100,215,358.17

份，下同）。

对于丰泽

A

的申购申请，如果对丰泽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丰泽

A

与丰泽

B

的份额配比小

于

7/3

，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丰泽

A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如果对丰泽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

确认后，丰泽

A

与丰泽

B

的份额配比超过

7/3

，则在经确认后的丰泽

A

与丰泽

B

的份额配比不超过

7/3

的范围

内，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在发生超额申购时，申购申请的比例确认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

（

2,100,215,358.17－

（丰泽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有效赎回申请份额））

／

比例确认

前申购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

投资者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丰泽

A

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申购申请确认金额的计算

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经本公司统计，

2012

年

6

月

7

日，丰泽

A

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额为

1,202,258,268.76

元，有效赎回申请总份额

为

987,844,652.61

份。本次丰泽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经确认后，丰泽

A

的份额余额将大于

7/3

倍丰泽

B

的份

额余额，为此，基金管理人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照上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比例确认。本次丰泽

A

申购申

请的确认比例为

86.699442%

。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2

年

6

月

8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丰泽

A

的申购与赎回申请进行了确认，并为投

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投资者可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请与赎

回的确认情况。未获成交确认的申购资金将于

2012

年

6

月

8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通过销售机构划往投资者指定

银行账户。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自

2012

年

6

月

8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

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本次丰泽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本基金的总份额为

3,000,307,630.10

份，其中，

丰泽

A

总份额为

2,100,215,333.74

份，丰泽

B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

900,092,296.36

份，丰泽

A

与丰泽

B

的

份额配比为

2.333333306:1

。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丰泽

A

自

2012

年

6

月

8

日起（含该日）的年收益率（单利）根据丰泽

A

的本次开放

日， 即

2012

年

6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3.50%

的

1.35

倍进行计算，故：

丰泽

A

的年收益率（单利）

＝1.35×3.50%＝4.73%

丰泽

A

的年收益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其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以百分比计算的小数点后第

2

位。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